二、工作条件（100分）
	检查

项目
	项目
分值
	检查内容
	检查评分标准
	检查方法
	支撑材料
	负责单位

	工

作

队

伍

︵

35

分

︶
	20分
	专职工作人员（校级毕
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
负责毕业生就业工
作的人员）
	毕业生规模小于1000人的学校，专职工作人员不少于3人，少1人扣10分；毕业生规模大于1000人的学校，每增加500名毕业生增加1名专职人员，达不到的，每少一人扣5分，扣满30分为止。
	查阅人事编制档案
	1.专职就业工作人员花名册。
	组织人事部

	
	10分
	各院（系）负责毕业生
就业指导工作的人员
	院（系）实行毕业生就业院长系主任负责制，有专人负责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。只要有一个院系无专人负责扣10分。
	查阅文件人事档案
	1.各系就业工作人员花名册
	各系

	
	5分
	就业工作人员培训
	组织开展就业指导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。每年培训不少于3次，少1次扣2分。扣满5分为止。
	查阅材料
	1.组织就业指导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的通知（生源上报，信息网使用，就业指导课件培训等）
2.培训内容记录
	就业指导中心

	经

费

投

入
︵

30

分

︶
	30分
	全年用于就业工作专项
经费（用于与毕业生就
业工作密切相关的就业
指导、市场调查、市场
开拓、信息交流、供需
见面、档案转递、工作
奖励等日常工作和一些
大型招聘活动等费用）
	年度经费按毕业生人均不少于150元计算。每少10元扣3分，扣满40分为止。
	查阅财务部门经费预、
结算方案访谈
	1.财务处提供的2008-2009年就业专项经费支出结算方案。
	财务处


